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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进展及风险警示期间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被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

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 

2.如果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将解决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发现公司存

在的相关问题，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

务指标等如果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

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1年 2月 10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供销大集及部分子公

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海航集团清算组担任供销大集管理人。同时法院同意公司在联

合工作组的领导下，在管理人的监督下，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自行管理财产和营

业事务。详见公司 2 月 10 日《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关于法院裁定受理部分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7）、《关于法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及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

事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管理人、公司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推进各项重

整工作，就重整进展有关事宜及风险警示期间风险提示公告如下： 

一、公司及部分子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1、法院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http://pccz.court.gov.cn）发布了公告，公告内容为受理公司及部分子公司重整、

债权申报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等相关事项。 

2、为明确债权申报有关事项，帮助各位债权人顺利申报债权，管理人已于 2021

年 2月 19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发布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十五家公司重整案债权申报指引》，特就债权申报

相关问题做出指引。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自 2021 年 2 月 10

日法院发布公告之日起，正式启动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债权申报登记和审查工作，债权

申报截止日期 2021年 3月 31日。截至 2021 年 2月 25日，债权申报登记具体情况如

下： 

已有 15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供销大集债权，申报金额共计人民币 31,798.75

万元； 

已有 443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宝鸡商场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人民币

21,737.44万元； 

已有 6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

额共计人民币 141.05 万元； 

已有 189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申报

金额共计人民币 8,603.56 万元； 

已有 19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

人民币 1,797.09万元； 

已有 36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

计人民币 1,566.87万元； 

已有 137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西安民生百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

人民币 3,933.37万元； 

已有 24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延安民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

人民币 554.09万元； 

已有 1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高淳县悦达置业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人民

币 6,253.42万元； 

已有 2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

额共计人民币 22.60 万元； 

已有 8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人民币

109.73万元； 

已有 3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湖南天玺大酒店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人民

币 66.27万元； 

已有 4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人



民币 5,193.51万元； 

已有 72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

共计人民币 5,355.44 万元； 

已有 3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泰安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人民

币 2.45万元； 

已有 12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苏州市瑞珀置业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人

民币 64.01万元； 

已有 34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债权，申

报金额共计人民币 6,689.90万元； 

已有 36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人

民币 1,889.96万元； 

已有 12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湖南酷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

人民币 5,583.91万元； 

已有 1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债权，申报金额共计

人民币 2万元； 

已有 1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债

权，申报金额共计人民币 2万元； 

暂无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重庆大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海航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债权。 

4、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供销大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上午

9时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具体会议细节将另行通知。 

5、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管理人已经指导公司启动继续履行合

同的梳理工作。 

二、风险警示期间的相关风险提示 

㈠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虽然法院正式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但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

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是否形成各相关方认可的重整计划（草

案）；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相关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

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

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

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第 14.4.17 条第（六）项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㈡重整执行完毕后仍可能存在的风险 

公司如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将解决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发现公司存在的

相关问题，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

标等如果不符合《上市规则》等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并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